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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前言 

為有效掌握林業天然災害發生後臺閩地區林業受害情況，加

速災後復建工作之進行，並將林業發生災害之受害情形提供各界

瞭解，作為有關單位辦理救助之依據，爰依據「農業部林業及自

然保育署辦理林業天然災害查報作業注意事項」（詳附件一）辦

理林業災情查報工作。 

為使災情查報工作順利進行，執行查報工作人員迅速進入情

況，特編定本工作手冊俾供參考。本手冊作為業務講習之教材，

並列為業務移交之重點項目。 

二、 查報範圍 

本手冊所訂林業災害之查報範圍，係指臺閩地區（臺灣地區

及金門、連江縣）因颱風、焚風、龍捲風、豪雨、霪雨、冰雹、

寒流、旱災、地震等致發生林業損失之災害。 

三、 查報權責 

(一)  各地區分署負責各該轄區內國有林、國有林租地造林及林

業設施與治山防災工程發生災害之查報。 

(二)  直轄市、縣市政府負責轄內國有林、公有林、私有林、國

公有林租地造林、原住民保留地造林及林業設施與治山防

災工程發生災害之查報。 

(三)  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、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、林業試

驗所、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、國立宜蘭大學、中國文化

大學、國立嘉義大學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、財政部國有財

產署等林業有關單位負責各該轄區內國有林、私有林、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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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林租地造林及林業設施與治山防災工程發生災害之查報。 

(四)  本署及所屬辦公廳舍之災害損失，由本署及所屬機關（構）

秘書室分別查報。 

四、 災害查報項目 

(一)  林業設備損失（速、詳報） 

查報項目為交通運輸設備、電訊設備、員工宿舍、辦公廳

舍、森林防護設備、治山防災工程、森林育樂設備、其他

等八項。（詳附件二） 

(二)  林木損失（速、詳報） 

查報項目為林木、苗圃、幼齡造林木、竹林、林下經濟申

請核准經營項目（段木香菇與木耳、臺灣金線連、涉及養

蜂場設置之森林蜂產品、臺灣山茶）、森林副產物-竹筍等

項目。（詳附件三） 

五、 作業程序 

(一) 災前準備工作 

１、建立林業災害查報個人通訊資料（包含服務單位、姓名、

辦公室電話、電子郵件信箱及行動電話等），俾利災害發

生時聯繫之用。 

２、蒐集所屬地區國有林、公有林、私有林、國公有林租地造

林、原住民保留地造林及林業設施與治山防災工程之現

況，以憑判斷災害之可能損失。 

３、蒐集氣象資料，瞭解颱風路徑、災害發生可能原因及現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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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災情查報工作 

１、天然災害發生時，各鄉鎮市區公所、各地區分署所屬各

工作站、林業有關機關之所屬單位，應迅速蒐集林業受

災情形資料，並編造林業設備損失速、詳報及林木損失

速、詳報，依限陳報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各地

區分署、林業有關機關；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、

各地區分署、林業有關機關再據以彙編，迅即提供林業

保育署。 

２、緊急災害發生因境內交通中斷，無法派人上山調查，應

利用電訊工具查詢受災情形，並參照過去災害發生事例

或有關報導資料，予以研判估計受災情況層報有關單位。 

(三)  查報資料處理 

１、林業保育署根據各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（含金門、

連江縣政府）、各地區分署、林業有關機關編報之災害速

報資料，彙整為臺閩地區林業損失速報，陳報農業部彙

報部長，並發布臺閩地區林業受災情形，本署並陳報本

署長官暨有關業務單位，作為救災復建依據。 

２、林業保育署根據各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（含金門、

連江縣政府）、各地區分署、林業有關機關編報之災害詳

報資料，彙整為臺閩地區林業損失詳報，陳報農業部據

以編製統計刊物之用外，並陳報本署長官暨有關業務單

位參考應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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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災情報告時間 

（一）速報：鄉鎮市區公所、工作站、林業有關機關之所屬單位

─災害發生後隨時查報，並以網際網路線上填報方

式，陳報各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、各地區分署、

林業有關機關。 

各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、各地區分署、林業有

關機關─根據各鄉鎮市區公所、工作站、林業有關

機關之所屬單位陳報之速報，於災害發生後每日上

午十時及下午四時前，以網際網路、電話或傳真等

填報方式，並應於災害發生後二日內速報本署。 

（二）詳報：鄉鎮市區公所、工作站、林業有關機關之所屬單位

─災害停止後五日以內編製詳報，經機關長官核章

後，以網際網路線上填報方式，陳報各直轄市政府

及各縣市政府、各地區分署、林業有關機關。 

各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、各地區分署、林業有

關機關─災害停止後七日以內編製詳報，經機關長

官核章後，以網際網路線上填報方式報送本署。 

（三）上述規定之速、詳報災情報告時間，若遇重大災害發生時，

應配合農業部彙整災情之需要延長之。 

（四）災情資料具時效性及立即性，各級查報單位應嚴守報告時

限，以免延誤彙整時效。 

（五）災害報告雖已明訂查報期限，但為因應各級政府及各界對

災害狀況的關心，並能迅即掌握災情，不論有無災情，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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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查報單位隨時主動以電話聯繫所屬查報主辦人員，探詢

災情資料，並至林業天然災害查報系統通報（網址：

https://disaster.forest.gov.tw）。 

（六）災害發生時，若適逢星期假日，災害查報人員應繼續辦理

查報工作，並遴派專人負責災情之聯繫，查報人員因故無

法執行職務時，應請主管核准並指定相當人員切實代理。 

七、 報表編製規定暨說明 

(一)  第1次速報後，若災害連續發生，應作第2次、3次…速報，

至災害解除為止，每次報告災害均應累計損失，補報與修

正災情資料亦同。災害斷續發生時，為釐清不同災害損失，

各次損失應分別計算，倘無法明確分別，採用總損失扣除

前次所報損失為當次損失為原則。 

(二)  填送速報及詳報表，備註欄內須註明受災之地點、受害情

形及其他有關資料（例如：森林遊樂區聯外道路是否中斷

等）。 

(三)  林業設備損失速、詳報（詳附件二） 

計分成損失金額、損失數量2大類填報： 

１、損失金額： 

（１）「交通運輸設備」係指如林道、森林鐵路、路線設

備、站場設備、行車安全設備、鐵路車輛等。損

失估算方法依各項設備、工程當時造價所列單價

及崩坍土石方計列。 

（２）「電訊設備」係指如電信線路設備、電信機械設備、

https://disaster.forest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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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播設備等。損失依實際情形估算。 

（３）「員工宿舍」係指如員工單身宿舍、員工眷屬宿舍、

招待所等。損失依實際情形估算。 

（４）「辦公廳舍」係指辦公房屋。損失依實際情形估算。 

（５）「森林防護設備」係指如火警瞭望臺、防護救火器

材等。損失依實際情形估算。 

（６）「治山防災工程」係指如防砂工程、崩坍地處理工

程、林道水土保持工程、前述各項工程之養護工

程等。損失估算依各項工程當時造價所列單價及

崩坍土石方計列。 

（７）「森林育樂設備」係指森林遊樂區、登山步道、自

然保留區、自然保護區內之各項設備，如停車場、

供水設施、服務中心、污水處理設備、遊客步道、

環境美化設備等。損失估算依各項工程、設施當

時造價所列單價及崩坍土石方計列。 

（８）「其他」係指不含上述各項設備之其他設備。損失

依實際情形估算。 

２、損失數量： 

（１）「交通運輸設備」：單位「件」。 

（２）「電訊設備」：單位「件」。 

（３）「員工宿舍」：單位「棟」。 

          （４）「辦公廳舍」：單位「棟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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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（５）「森林防護設備」：單位「件」。 

          （６）「治山防災工程」：單位「件」。 

          （７）「森林育樂設備」：單位「件」。 

          （８）「其他」：單位「件」。 

    （四）林木損失速、詳報（詳附件三） 

計分成「國、公有林」及「私有林或國、公有林租地造林」

2大類，填報其林木、苗圃、幼齡造林木、竹林、林下經

濟申請核准經營項目（段木香菇與木耳、臺灣金線連、涉

及養蜂場設置之森林蜂產品、臺灣山茶）、森林副產物-竹

筍等項目之損失數量及金額。 

１、損失數量： 

（１）「林木」：單位「立方公尺」。 

（２）「苗圃」：單位「株」。 

（３）「幼齡造林木」：單位「株」。 

（４）「竹林」：單位「支」。 

（５）「林下經濟申請核准經營項目」： 

段木香菇與木耳：單位「公斤」。 

臺灣金線連：單位「公斤」。 

森林蜂產品(涉及養蜂場設置部分)-蜂箱：單位

「箱」。 

森林蜂產品(涉及養蜂場設置部分)-蜂群：單位

「群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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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山茶：單位「公斤」。 

（６）「森林副產物-竹筍」：單位「公斤」。 

２、損失金額，估列方式如下： 

（１）「林木」包含天然林木、造林木。損失估算以林木

損失材積乘以當地當期山價（山價即市價減去生

產費用），或以造林成本計算。（註：市價可參考

林業保育署每月辦理之森林主副產物木材市價調

查資料） 

（２）「苗圃」係指為造林用育苗之苗圃。損失估算以復

耕成本計算。 

（３）「幼齡造林木」係指六年生以下的林木。損失估算

以復耕成本計算。 

（４）「竹林」:以竹林損失支數乘以當地當期山價計算。 

（５）「林下經濟申請核准經營項目」： 

段木香菇與木耳：損失估算以復耕成本計算。 

臺灣金線連：損失估算以復耕成本計算。 

森林蜂產品(涉及養蜂場設置部分)：損失估算以復

耕成本計算。 

臺灣山茶：損失估算以復耕成本計算。 

（６）「森林副產物-竹筍」:以竹林損失公斤數乘以市價

計算。（註：市價可參考木材市價系統內各林區森

林主副產物市價調查表中各地區分署每月查填之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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筍單位價格或就近查訪當地價格） 

八、 資料公布 

災情資料不可隨意對外公布，應循查報管道儘速層報，經本

署審核彙整陳報農業部後，由農業部作統一發布，以避免無謂困

擾。各災情資料除迅速傳送本署外，並即送請所在機關首長或單

位主管參閱。 

九、 附件 

（一）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辦理林業天然災害查報作業注意事項 

（二） 林業設備損失速（詳）報 

（三） 林木損失速（詳）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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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辦理林業天然災害查報作業注意事項 

中華民國112年10月○日林主字第1121770442號函修正 

一、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為健全天然災害林業

災情查報系統，迅速掌握受災情況及有效處理復建工作，特訂定

本作業注意事項。 

二、本作業注意事項所稱林業天然災害係指因颱風、焚風、龍捲風、

豪雨、霪雨、冰雹、寒流、旱災、地震等致發生林業損失之災害。 

三、各單位（機關）配合本署辦理林業天然災害查報權責劃分如下： 

（一）各地區分署負責各該轄區內國有林、國有林租地造林及林

業設施與治山防災工程發生災害之查報。 

（二）直轄市、縣市政府負責轄內國有林、公有林、私有林、國

公有林租地造林、原住民保留地造林及林業設施與治山防

災工程發生災害之查報。 

（三）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、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、林業試

驗所、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、國立宜蘭大學、中國文化

大學、國立嘉義大學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、財政部國有財

產署等林業有關單位負責各該轄區內國有林、私有林、國

有林租地造林及林業設施與治山防災工程發生災害之查報。 

（四）本署及所屬辦公廳舍之災害損失，由本署及所屬機關（構）

秘書室分別查報。 

四、 災害查報項目 

(一)  林業設備損失（速、詳報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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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報項目為交通運輸設備、電訊設備、員工宿舍、辦公廳

舍、森林防護設備、治山防災工程、森林育樂設備、其他

等八項。 

(二)  林木損失（速、詳報） 

查報項目為林木、苗圃、幼齡造林木、竹林、林下經濟申

請核准經營項目（段木香菇與木耳、臺灣金線連、涉及養

蜂場設置之森林蜂產品、臺灣山茶）、森林副產物-竹筍等項

目。 

五、 災害查報聯繫人員應由各單位（機關）遴派一人負責，其查報程

序如下： 

(一)  速報：災害發生後每日上午十時及下午四時前，負責查報

聯繫人員應查明災情，以網際網路、電話或傳真等填報方

式，並應於災害發生後二日內速報本署，本署並根據各單

位（機關）所查報之資料，彙整報送農業部。 

(二)  詳報：災害停止後七日內，各受災單位應編製詳報經機關

長官核章後，以網際網路線上填報方式報送本署；本署應

於災害停止後十日內，彙報農業部。 

(三)  上述規定之速、詳報災情報告時間，若遇重大災害發生時，

應配合農業部彙整災情之需要延長之。 

六、 各單位（機關）災害查報聯繫人員異動時應以網際網路線上填報

方式報送名冊（包括服務單位、姓名、辦公室電話、電子郵件信

箱及行動電話）送本署備查。 

七、 災情資料具有時效性及立即性，各災害查報人員應嚴守時限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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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之報送，如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，應經主管核准並指定相當

人員切實代理。 

八、 網際網路線上填報系統：「林業天然災害查報系統」，網址： 

https://disaster.forest.gov.tw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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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林 業 設 備 損 失 速 （ 詳 ） 報  

     （機關、災害名稱）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止 

總  計 交通運輸設備 電訊設備 員工宿舍 辦公廳舍 森林防護設備 治山防災工程 森林育樂設備 其  他 

金額： 

（千元） 

          

數量：  （件） （件） （棟） （棟） （件） （件） （件） （件） 

備註：（請簡要敘述受災地點及受災情形） 

 

 

 

填表        審核   主辦業務人員     機關長官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  時編製 

聯絡電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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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林木損失速（詳）報 

  （機關、災害名稱） 

    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止 

被害項目 

被害面積 

（公頃） 

被害 

程度 

（％） 

換算面積 

（公頃） 

損失數量 

(    ) 

損失金額 

（千元） 

總  計      

 

(一) 

國 

、 

公 

有 

林 

林木       

苗圃      

幼齡造林木      

竹林      

林下經

濟申請

核准經

營項目 

段木香菇與木耳      

臺灣金線連 

森林蜂產品 

(涉及養蜂場 

設置部分) 

臺灣山茶 

森林副產物-竹筍 
     

小計      

(二) 林木      

私

有

林

或 

國

、

公

有

林

苗圃      

幼齡造林木      

竹林      

林下經

濟申請

段木香菇與木耳      

臺灣金線連 



 

 

 

15 

 

租

地

造

林 

 

核准經

營項目 
森林蜂產品 

(涉及養蜂場 

設置部分) 

臺灣山茶 

森林副產物-竹筍 
     

小計      

填表說明：1.被害項目包括林木、苗圃、幼齡造林木、竹林、林下經濟申請核准經營項

目(段木香菇與木耳、臺灣金線連、森林蜂產品【涉及養蜂場設置部分】、

臺灣山茶) 、森林副產物-竹筍等項目。 

  換算面積＝被害面積 × 被害程度。 

3.損失數量：林木以立方公尺、苗圃及幼齡造林木以株、竹林以支為單位、

林下經濟申請核准項目：段木香菇與木耳以公斤為單位、臺灣

金線連以公斤為單位、森林蜂產品(涉及養蜂場設置部分) -蜂

箱以箱為單位、森林蜂產品(涉及養蜂場設置部分) -蜂群以群

為單位、臺灣山茶以公斤為單位 、森林副產物-竹筍以公斤為

單位。 


